
卢氏县公平竞争审查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
卢竞审联办〔2023〕3 号

关于印发《卢氏县推进 2023 年

公平竞争审查工作方案及考核办法》的通知

县公平竟争审查工作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

现将《卢氏县推进 2023 年公平竞争审查工作方案及考核办

法》印发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卢氏县公平竞争审查联席会议办公室

(卢氏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代章)

2023 年 10 月 18 日



卢氏县推进 2023 年公平竞争审查

工作方案及考核办法

为深入贯彻落实《关于进一步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工作联席

会议机制的通知》（卢营商〔2022〕4 号）、《市场监管总局等

五部门关于印发《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细则》的通知》（国

市监反垄规〔2021〕2 号）和《关于印发卢氏县公平竞争审查工

作联席会议 2023 年工作要点的通知》（卢竞审联办〔2023〕1

号）的要求推进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持续优化我县营商环

境，特制定本方案。

一、考核对象

卢氏县公平竞争审查联席会议 27 个成员单位。

二、考核原则

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和结果导向，遵循标准统一、客

观公正、注重实效、统筹兼顾原则。

三、考核内容

考核重点检查以下 4 个方面情况：

（一）统筹组织情况。查阅是否出台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

度的相关文件；是否开展制度宣传；是否参加业务培训；是否

开展文件定期抽查工作。

（二）工作机制建设情况。是否建立有效的内部审查机制；

是否利用公文办理系统等途径优化公平竞争审查工作；是否对

公平竞争审查情况进行网上公示；是否建立政策措施定期评估

机制等。



（三）工作质量情况。是否按要求开展存量政策措施清理

工作；是否存在遗漏审查；是否对“一事一议”形式的具体政

策措施进行公平竞争审查；是否形成书面结论并存档；是否征

求利害关系人和专家意见或者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是否存在

滥用例外规定的问题；是否委托第三方协助公平竞争审查和定

期评估；发布实施的政策文件是否符合公平竞争审查标准等。

（四）考核监督情况。是否将公平竞争审查工作纳入单位

专项工作考核；是否建立举报处理回应机制；是否对涉嫌违反

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进行依法调查等。

四、考核方法和步骤

考核分为全面自查、实地考核、综合评价、总结通报四个

阶段。

（一）全面自查。各成员单位为严格执行《市场监管总局

等五部门关于印发《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细则》的通知》（国

市监反垄规〔2021〕2 号）和《关于印发卢氏县公平竞争审查工

作联席会议 2023 年工作要点的通知》（卢竞审联办〔2023〕1

号）的要求，对照以上 4 个方面的重点考核内容，于 12 月 22

日前完成全面自查，梳理制度落实情况，查找工作中存在的主

要不足和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整改措施和工作建议。

（二）实地考核。12 月 22 日至 29 日，在各成员单位开展

全面自查的基础上，开展实地考核。

1．确定重点考核单位。根据各单位自查情况和日常工作反

馈，确定 3 个成员单位作为重点考核单位。



2．组织召开座谈会。随机抽取三个成员单位就公平竞争审

查工作组织召开座谈会。

3．听取汇报与抽查文件相结合。在座谈会上，考核组听取

重点考核单位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情况汇报，并对重点考核

部门2023年以来印发的所有涉及市场主体经济活动的文件中各

随机抽查 3 份文件，检查文件的具体审查情况。

（三）综合评价。在汇总各成员单位自查报告和考核组报

告的基础上，结合日常工作开展情况，县公平竞争审查工作联

席会议办公室全面、客观、准确评价各成员单位公平竞争审查

工作。

五、报送材料和方式

各成员单位应于12月22日前将自查报告（格式参照附件1）

报送卢氏县公平竞争审查联席会议办公室。

六、工作要求

（一）各成员单位要高度重视考核检查工作，按照考核方

案要求，组织好自查工作，全面、客观、准确地反映本单位公

平竞争审查工作进展成效和存在的问题，并以此次考核为契机，

进一步抓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落实。

（二）各成员单位要积极做好迎接考核准备，确保考核工

作顺利开展、取得实效。

（三）公平竞争审查考核组要抽调业务骨干，明确职责分

工，做好充分准备，确保考核质量和效果。

附件：1.2023 年公平竞争审查工作考核细则



2.2023 年公平竞争审查工作自查报告（模板）



附件 1：

2023 年公平竞争审查工作考核细则

考核类别 考核项目 评分标准 考核部门 备注

统筹组织情况

推进公平竞争审查工作的政策

措施出台情况，对公平竞争审

查工作的保障情况（25 分）
未出台推进公平竞争审查工作政策措施的减 10 分，

工作机制建立情况

内部审查机制建立情况，政策措

施定期评估机制建立情况等。

（40 分）

未建立内部审查机制的减 10 分，机制不完善的减 5 分，未

出台定期评估机制的减 3分。

工作质量情况
政策措施审查和清理情况。（25

分）

未按要求开展政策措施清理工作的减 10 分，出台政策措施

函有排除限制竞争内容的减 5分，审查程序不完善的减 3分。

考核监督情况
建立考核机制情况，建立举报

回应机制情况等（10 分）

未将公平竞争审查工作列入考核计划的减 3分，举报回应机

制不健全减 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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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3 年公平竞争审查工作自查报告（模板）

一、2023 年公平竞争审查工作总体情况（附印证材料）

（一）统筹组织情况。

（二）工作机制建设情况。

（三）工作质量情况。

（四）考核监督情况。

二、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三、下一步工作计划和措施


